
证券代码：603518� � � �证券简称：维格娜丝 公告编号：2015-047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

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2015年9月15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王致勤先生的通知，董事长王致勤先生，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增持股东 公司董事长王致勤先生

本次增持时间及方式 2015年9月14日至9月15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

本次增持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坚定信心，为稳定股价、维护中小投资者

利益，实施此次增持。

本次增持的总金额及均价 9,999,759.22元 成交均价24.25元

本次增持的数量及比例 412,400股 0.28%

累计增持的数量及比例 412,400股 0.28%

增持前持股数量及比例 47,712,000股 32.24%

增持完成后持股数量及比例 48,124,400股 32.52%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坚定信心,为稳定股价、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王致

勤先生拟在未来12个月内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

份。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

四、董事长王致勤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201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股份行为指引》(201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王致勤先生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

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5-060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运营指标 单位

2015年 2014年 同比变化（%）

8月 累计 8月 累计 8月 累计

（一）煤炭

1.�商品煤产量 百万吨 24.7 188.4 27.2 209.1 -9.2 -9.9

2.�煤炭销售量 百万吨 35.3 247.6 53.4 303.4 -33.9 -18.4

其中：出口量 百万吨 0.0 0.7 0.1 1.1 -100.0 -36.4

进口量 百万吨 0.0 0.0 0.7 5.4 -100.0 -100.0

（二）发电

1.�总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18.69 137.35 18.21 144.57 2.6 -5.0

2.�总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17.38 127.91 16.89 134.64 2.9 -5.0

（三）煤化工

1.�聚乙烯销售量 千吨 25.5 213.6 26.4 206.3 -3.4 3.5

2.�聚丙烯销售量 千吨 28.2 203.9 27.5 208.4 2.5 -2.2

（四）运输

1.�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十亿吨公里 17.1 132.9 20.4 147.4 -16.2 -9.8

2.�港口下水煤量 百万吨 19.0 136.5 33.0 156.7 -42.4 -12.9

其中：黄骅港下水煤量 百万吨 9.9 73.0 17.7 87.1 -44.1 -16.2

神华天津煤码头

下水煤量

百万吨 4.2 27.1 5.9 23.7 -28.8 14.3

3.�航运货运量 百万吨 6.6 53.8 7.4 60.1 -10.8 -10.5

4.�航运周转量 十亿吨海里 4.9 43.7 6.0 50.1 -18.3 -12.8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运营数据可

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

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83� � � � � �证券简称：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0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东莞市万江区莞穗大道411号一楼营业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8,894,4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唐英敏小姐、陈仁喜先生、独立董事陈新先生因事

未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温世龙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经营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893,429 99.99986 500 0.00007 500 0.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拟对控股子公司苏州生益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关联股东伟华电子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805,436 99.99 65,100 0.01 50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893,429 99.99986 500 0.00007 500 0.00007

4、议案名称：《关于更改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893,429 99.99986 500 0.00007 500 0.000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延长公司经营

期限的议案》

883,723 99.88 500 0.06 500 0.06

2

《关于拟对控股子公

司苏州生益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 增资的议

案》

819,123 92.58 65,100 7.36 500 0.06

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883,723 99.88 500 0.06 500 0.06

4

《关于更改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的议案》

883,723 99.88 500 0.06 500 0.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2、议案3为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学琛、林映玲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上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生益科技《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87� � � �证券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2015-102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369号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0,819,9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建刚先生主持并担任会议主席。 公司董事、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

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

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809,020 100.00 3,200 0.00 7,700 0.00

2、议案名称：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319,710 99.79 3,200 0.00 497,010 0.21

3、议案名称：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327,410 99.79 3,200 0.00 489,310 0.21

4、议案名称：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

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325,910 99.79 4,700 0.00 489,310 0.21

5、议案名称：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325,910 99.79 4,700 0.00 489,310 0.21

6、议案名称：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327,410 99.79 3,200 0.00 489,310 0.2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甘肃大

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1,876,606 99.42 3,200 0.17 7,700 0.41

2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刚

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1,387,296 73.50 3,200 0.17 497,010 26.33

3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预案

1,394,996 73.91 3,200 0.17 489,310 25.92

4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1,393,496 73.83 4,700 0.25 489,310 25.92

5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方案的议案

1,393,496 73.83 4,700 0.25 489,310 25.92

6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

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1,394,996 73.91 3,200 0.17 489,310 25.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枫、朱峰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65� � � �证券简称：新日恒力 公告编号：2015-072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0,106,9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

会由董事长虞建明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105,648 99.99 1,300 0.01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 需获得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哲、马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王哲、马媛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1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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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 � �编号:临2015-051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发行人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９７４

号文核准，河南平高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总额不超

过

５．５

亿元（含

５．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河南平高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３．９３％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８

日面向合

格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发

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188� � � �证券简称：亚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5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实际控制人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 9�月 15�日，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接到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许旭东先生通知， 许旭东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

持本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2015� 年 9� 月15� 日， 许旭东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2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 本次增持前，许旭东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25,800,000股（其中25,

600,000� 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200,000� 股为 2015� 年 9� 月 11� 日首次增持的非限

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48%� 。 本次增持后， 许旭东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26,0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2%�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许旭东先生本次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

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目前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为稳定股价，维护广大股东利益，根据公司于

2015年7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亚邦股份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29号）的相关内容，公司实际控制人后续将依据市场情况，在相关

法律法规条件允许下，择机通过合理方式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累计增持比例将不超过公司已公

开发行总股份的 2%� 。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四、许旭东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201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201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许旭东先生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0346� � � �证券简称：大橡塑 公告编号： 2015-064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函

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9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今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5】1681号《关于对大连橡胶塑料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 目前，公司正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对《审核意见函》中所提

问题逐一进行回复，回复期间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待公司回复工作完成且相关中介机

构内部审核程序履行完毕后，公司将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复并披露，同时申请公司

股票复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内容如下：

一、关于标的公司的业务经营模式和行业风险

1、预案显示，标的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涤纶民用长丝、涤纶工业长丝

制造商之一。 标的公司的差别化率、毛利水平均高于同行业企业平均水平，品质及产品交

付能力处于领先水平。 在涤纶长丝行业地位突出，尤其是差别化涤纶纤维处于领先地位。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在报告期内的运行情况及发展态势；（2）结合

同行业公司情况，补充披露预案作出上述描述的具体依据；（3）结合标的公司报告期内

的产销量、收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毛利率情况，对其行业地位、市场份

额、竞争优劣势等进行量化分析，并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和同行业代表性公司进行比较，说

明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标的公司所处聚酯纤维、热电行业受原油、煤炭价格影响较大，目前原油、煤炭价

格处于相对低位。 请公司补充披露：（1）原油、煤炭价格波动对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影

响；（2）原油、煤炭价格波动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及盈利能力产生的影响；（3）以敏感性

分析方法就原油、煤炭价格波动对标的公司业绩的影响作量化分析，并以图表形式展示；

（4）在"重大风险提示"部分就原油、煤炭价格波动对标的公司的影响作出相应的风险提

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公司的独立性

3、预案显示，标的公司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巨大。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报

告期内前五大供应商的名称、是否为关联方、交易金额及其占采购总额的比例，以及关联

交易合计占采购总额的比例；（2）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的名称、是否为关联方、

交易金额及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以及关联交易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请财务顾问和

会计师发表意见。

4、预案显示，标的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PTA均从大股东恒力石化及其关联方

采购。PTA国内供应充足，存在公开透明的市场价格。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PTA

市场价格走势情况；（2）对比市场上其他PTA主要供应商以及PTA大宗商品价格，说明报

告期内标的公司PTA关联方采购价格的必要性及公允性；（3） 请列示报告期标的公司

PTA关联采购金额占其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4）前述关联交易对标的公司独立性的影

响以及标的公司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关于独立性的规定。 请

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发表意见。

5、预案显示，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请结合标的公司存在的大额关联交易，从关联方采购PTA等原材料、向关联方销售涤纶

纤维等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如何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增强独立性，以及交

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改变目前存在的大额关联交易、增强独立性的具体措施。 请财务顾问

和律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公司估值及作价的公允性

6、预案显示，（1）标的公司截至2012年6月30日的评估值为184.77亿元：（2）标的公

司2013年股权转让价格对应的公司估值约为209.21亿元；（3） 本次重组预估值105亿元，

较前两次大幅减少。 主要原因为，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所面对的市场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

请公司补充披露：（1）量化分析市场形势发生的变化，如何影响三次估值并形成较大差

异；（2）根据预案关于标的公司竞争优势的描述，行业低谷为2012-2013年，与上述作价

调整期间明显不匹配。 请结合近5年行业波动趋势，说明行业变化趋势对三次估值的具体

影响；（3）请结合三次估值所采用的评估方法、使用的重大假设，说明估值产生较大差异

的具体原因。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7、预案显示，标的公司预计未来三年的净利润分别为7.7亿、8.3亿、10亿。 （1）请公司

结合原油、煤炭价格波动、上游采购集中度、下游客户集中度，分析标的公司未来对上下

游的议价能力、持续盈利能力，以及未来盈利预测的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

见。 （2）请会计师就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8、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以收益法预估交易作价时所使用的各期增长率，并分析持续

高增长率的可实现性。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9、预案显示，2015年8月20日，大连国投集团以5.8435元/股的价格转让上市公司部分

股权给恒力集团。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为4.82元/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不低于6.32/股。对于同一标的股份，短期内采用3个不同价格。请公司补充披露：（1）大

连国投集团转让公司股权的原因、作价依据；（2）结合本次发行价格，说明大连国投集团

股权转让作价、本次发行价格的公允性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0、请就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市盈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比较，补充

披露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四、关于标的公司的环保风险及权属瑕疵

11、预案显示，2013-2015年期间，标的公司多次受到盛泽镇政府以及南通市环保局

的环保处罚，被停止污染生产线的生产以及缴纳罚款。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因

环保处罚停产所造成的损失、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2）前述处罚是否构

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标的公司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关于

规范运行的规定；（3）后续将采取何种措施保证标的公司规范运行。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

发表意见。

12、预案显示，标的公司尚有部分土地使用权、房屋以及著作权未办理权证。 请公司

补充披露未办理权证的原因、办理的进展情况、预计办理完毕的期限，以及后续办理是否

存在法律障碍。如果不能办理对本次交易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提示风险。请财

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五、关于标的公司的财务信息

13、预案显示，标的公司报告期均存在较大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构成为"计入当期损

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和"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年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等。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资金占用费的形成原因和利率安排，计

入当期损益是否具有合理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是否继续从事此类交易；（2）上

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的具体形成原因；（3）标的公司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14、预案显示，标的公司最近一期分配现金红利7.95亿元，占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197.49%。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2）出

售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是否符合标的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3）上述利润分配对标

的公司经营、现金流等的影响；（4）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请财务顾

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15、预案显示，（1）2006-2015年期间，苏盛热电的股权曾多次在标的公司和大股东

恒力集团之间进行转让。 （2）在预测标的公司2015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时，同一控制下

购买苏盛热电导致苏盛热电2015年1月1日至合并日产生的收益和2015年上半年标的公司

向关联方收取的资金占用费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扣除。 请公司补充披露：（1）苏盛热电

上述股权转让的原因；（2）收益法预估过程中对标的公司未来收益的预测是否包含上述

收益；（3）上述处理的合规性。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16、预案显示，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呈逐年下降趋势，且

最近一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80亿，相比上一年度出现大幅下滑。同时，标

的公司报告期实现的合并净利润逐年上升。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逐年大幅下滑并于2015年出现为-2.80亿元的具体原因；（2）报告期标

的公司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否相匹配；（3）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7、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重要子公司三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对于同比变动幅度较

大的会计科目，请说明变动原因。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六、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安排

18、预案显示，截至2015年6月30日，上市公司尚有约30%的非金融负债尚未获得债权

人的同意债务转移确认函。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市公司债务转移是否已履行相应法

律程序；（2）上述债务的后续安排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9、预案显示，自交割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由大连国投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向上市公

司支付转出资产的转让对价。 请公司补充披露：（1）大连国投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基

本情况；（2）该新设子公司支付置出资产转让对价的能力，以及未能按约支付时保障上

市公司利益的措施。

20、请补充披露本次重组购买恒力资产股权比例为99.99%而非100%的原因。 请财务

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七、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

21、有媒体报道，标的公司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未来还计划投建50万吨差别化涤纶长

丝以及各类高级服饰用布。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投资计划是否与标的公司构成同

业竞争；（2）如构成，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关于独立性的规

定，保障标的公司利益的有效措施。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22、证券市场周刊发布的《恒力股份借壳大橡塑悬疑》一文，对标的公司的高新技术

企业资质和盈利能力等提出了质疑。 请结合媒体报道，补充披露：（1）近三年标的公司研

发人员、科技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是否满足高新技术企业的员工要求。（2）根据预案

测算的标的资产恒力股份2012年和2013年的净利润， 与大股东恒力集团公开披露的数据

存在巨大差异，请说明产生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3）请在重组预案

中的"重大风险提示"中予以补充说明。

请你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补充披露，并修订预案，同时以书面

形式回复我部。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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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华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华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财保"）的通知，特华投资及华安财保分别于2015年

9月14日、1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

2015年7月1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

的公告》，特华投资或其关联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

的权益，拟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情况

2015年9月14日， 特华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2,111,86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11%；2015年9月15日，华安财保再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

股份2,483,9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7%。

本次增持前，特华投资持有公司424,096,514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1.69%；华安财保持有

公司2,309,390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18%。

本次增持后，特华投资持有公司426,208,3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0� %；华安财保持有公

司4,793,296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45%。

三、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 特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密切关注公司股

份走势，将择机继续增持本公司股份，以履行上述增持计划的实施。

四、特华投资及华安财保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五、有关承诺

特华投资及华安财保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六、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